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日发数码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举行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以书面、传真、邮件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本善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

７

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

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４００

万元与科菲亚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共同现金出资设立子公司收购山西中亚神力

铸造有限公司的经营性资产。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于公司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董事章贤妃女士认为该项目不具备人力资源优势而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日发数码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三楼会议室进行了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采用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夏新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

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生产经营的需要，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该投资项

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利益。 投资项目的内容及表决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超募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制度。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４００

万元与科菲亚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共同现金出资设立子公司收购山西中亚神

力铸造有限公司的经营性资产。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０

证券简称：日发数码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交易主体：

买方：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与科菲亚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科菲亚”）在山西忻州合资设立子公司忻州日发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

＂

忻州日发

＂

）。 忻州日发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１１

，

４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

９５％

；科菲亚

出资

６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

５％

（最终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卖方：山西中亚神力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西中亚

＂

）

２

、交易内容：

公司拟由新设子公司忻州日发收购山西中亚拥有的经营性的资产，包括厂房、土地使用权、设备等，交

易金额为

１０

，

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在忻州日发设立之前，由公司与科菲亚及山西中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共同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书》来

收购山西中亚的经营性资产，包括：全部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土地使用权；全部机器设备、仪器、装备及配

套辅助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办公家具等；砂箱、树脂砂等低值易耗品。 收购价格以上述资产的评估价值

１２

，

１１１．１０

万元为基础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为

１０

，

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忻州日发设立后，收购

协议书中公司的全部权利义务转移给忻州日发。

公司与山西中亚神力铸造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设立子公司并收购资产所需的资金由公司超募资金解决。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

，

４００．００

万元设立子公司进行收购山西中亚资产的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山西中亚神力铸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庄磨村

法定代表人：邱金全

注册资本：

２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铸件制造

山西中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现已建成投产的项目为“年产

９

万吨铸件项目”，客户主要分布在风电

和机床行业。

山西中亚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

２

、企业名称：科菲亚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平湖市新埭镇大齐塘村

法定代表人：邱金全

注册资本：

１６５１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阀门、冶金机械、发电机制造设备、建筑机械、五金机械和铸造加工

科菲亚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也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资产收购标的是山西中亚所拥有的经营性资产，包括：全部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土地使用权；全

部机器设备、仪器、装备及配套辅助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办公家具等；砂箱、树脂砂等低值易耗品。以下资

产存在抵押、对外担保和未决诉讼事项：

（

１

）山西中亚以拥有的铸造车间（忻房权证字第

１０２６０１

号，建筑面积

４４

，

９３０．６７

平米）和土地使用权（忻

府国用（

２００７

）字第

０１７７

号，面积

２４６

，

３００．００

平方米）为抵押物向银行借款

３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

２

）山西中亚以拥有的清理车间（忻房权证字第

１０２６１４

号，建筑面积

３１

，

６４７．２５

平米）为抵押物，为科菲

亚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山西中亚关联方）向银行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３

）山西中亚以拥有的大件清理车间、木模车间及木模仓库（忻房权证字第

２００９０１８８５

号、

２００９０１８８６

号、

２００９０１８８７

号，建筑面积合计

１４

，

１７８．８０

平方米）为抵押物，为浙江神通油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山西中亚关

联方）向银行借款

１

，

４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４

） 从西安机电研究所购入的中频无芯感应炉存在设备质量争议，山西中亚已提起诉讼。目前，该诉讼

尚未判决或调解。

除了上述事项外，其他转让资产未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及资

产的诉述、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根据已签署《资产收购协议书》的约定，在完成第三期付款后山西中亚须解除转让资产的全部第三方权益。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坤元评报

〔

２０１２

〕

１９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评估方法为重置成本法。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的数据，本次交易资产的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２９８

，

０４６

，

９９０．７５ １２１

，

１１１

，

００７．００

（

１７６

，

９３５

，

９８３．７５

） （

５９．３７

）

其中：固定资产

２８７

，

３８１

，

７９４．３５ １０２

，

９１９

，

００７．００

（

１８４

，

４６２

，

７８７．３５

） （

６４．１９

）

无形资产

３

，

２３６

，

４５４．２０ １３

，

５４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０

，

３１０

，

０４５．８０ ３１８．５６

其中：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３

，

２３６

，

４５４．２０ １３

，

５４６

，

５００．００ １０

，

３１０

，

０４５．８０ ３１８．５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７

，

４２８

，

７４２．２０ ４

，

６４５

，

５００．００

（

２

，

７８３

，

２４２．２０

） （

３７．４７

）

资产总计

２９８

，

０４６

，

９９０．７５ １２１

，

１１１

，

００７．００

（

１７６

，

９３５

，

９８３．７５

） （

５９．３７

）

本次交易资产的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账面分配不合理导致造

价偏高。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定价依据和交易金额

以收购资产的评估价值

１２

，

１１１．１０

万元为基础 ，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为

１０

，

５０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２

、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通过四期付款来完成：

第一期付款：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三十日内，由忻州日发向山西中亚支付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第二期付款：在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六十日内，由忻州日发向山西中亚支付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乙方付清第

二期款项后十天内，山西中亚的使用权转让给忻州日发；

第三期付款：在山西中亚办理好环保资质后，由忻州日发向山西中亚支付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在完成本期

付款之日起十日内山西中亚解除转让资产的全部第三方权益；

第四期付款：在转让资产交割完毕之日起一个月内由忻州日发向山西中亚支付剩余收购款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

３

、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山西中亚财务账目真实、清晰，山西中亚合法有效地拥有转让资产的所有权

／

使用权，交割前转让的经营

性资产的一切债权债务均已合法有效剥离；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四、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收购资产的目的

为了满足公司对铸件的需求，提升铸件和机床的品质，提高公司在细分市场的行业竞争力。通过本次资

产收购，有利于公司在机床产业的战略布局，强化质量管控，提高公司的行业地位，获取更强的竞争优势和

更大的市场份额。

２

、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对上游产业的延伸，加强对铸件质量的管理和监控，保证铸件长时效的稳定质量，提升机床产品的

品质，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五、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１１４００

万元与科菲亚重装

共同现金出资设立子公司收购山西中亚的经营性资产项目，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同意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关于进一步

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此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将使公司的产业链向上游

延伸，有助于增强公司对产品品质的控制能力，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行为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日发数码此次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计划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保荐机构的专项核查意见；

５

、公司与山西中亚神力铸造有限公司、科菲亚重型装配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书》；

６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９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雅克科技”）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３６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

，

８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５６０

万股，网上申购定价发行

２

，

２４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３０．００

元

／

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８４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４５

，

７３４

，

３８０．００

元，最终确认的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７９４

，

２６５

，

６２０．００

元。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使用募集资金量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项目备案情况

建设当年

建设 铺底流动

第二年 资金

１

响水阻燃剂

项目

１０

，

５３３．６０ ９

，

７２２．５４ ６

，

０９３．７１ ３

，

２８１．２３ ３４７．６

盐城市经济贸易委员会

２０９０００７０４３３４－１

２

滨海一体化

项目

２４

，

４３３．３４ ２２

，

２９５．４３ １３

，

８９６．４７ ７

，

４８２．７１ ９１６．２５

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盐发

改审［

２００７

］

３６６

号

合 计

３４

，

９６６．９４ ３２

，

０１７．９７ １９

，

９９０．１８ １０

，

７６３．９４ １

，

２６３．８５ ＊ ＊ ＊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超过上述两个项目所需资金为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４７４

，

０８５

，

９２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

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７

，

８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

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止，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７

）及《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 根据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将人民币

７

，

８００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

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７

，

８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止，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及《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 根据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将人民币

７

，

８００

万元资金全部归

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７

，

８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及《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将人民币

７

，

８００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及《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斯洋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６２５０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斯洋国际有限

公司增资，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斯洋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 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先科化学欧洲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运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向全资子公司先科

化学欧洲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先科化学

欧洲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７

）及《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剩余可使用超募资金合计

１３３

，

６３０

，

９８２．０８

元（含利息收入）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尚未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存放银行 账号 存款余额 存款方式

超募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

宜兴支行

０３７２９１０８０９７００１ １

，

８４９

，

８２８．１１

活期存款

响水阻燃剂项目、滨海一

体化项目

中国农行

宜兴市支行营业部

１０６４８１０１０４０２１８３６８ ２４４

，

６０３．９７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中国银行

宜兴支行

５３９１５８２３６２６２ １３１

，

５３６

，

５５０．００

定期存款

合计：

１３３

，

６３０

，

９８２．０８

二、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和必要性

随着雅克科技经营规模的不断增长，公司的原材料采购等日常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增加，为了实现公

司积极的发展战略，确保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支持公司实现未来的经营目标，并给予广大股东以更高的投资

回报，公司拟将剩余超募资金中的人民币

１３３

，

６３０

，

９８２．０８

元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本次补充的

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大宗原材料采购以保持合理库存、加大研发投入及高端人才引进等方面。 具体计划如

下：

１

、全资子公司滨海雅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雅克”）的募投项目“滨海一体化项目”，除年产

１０

，

０００

吨

ＰＥＰＡ

和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

Ｔｒｉｍｅｒ

两个产品的投资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终止外，其余已经全部完工并投

产。 为确保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雅克科技拟使用超募资金约人民币

３

，

１８１．５

万元补充滨海雅克三氯氧磷、

三氯化磷投产后所需流动资金， 使用超募资金约人民币

３

，

１８１．５

万元补充滨海雅克

ＴＥＰ

、

ＴＰＰ

投产后所需流

动资金。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全资子公司响水雅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响水雅克”）的募投项目“响水阻燃

剂项目”已经全部完工并投产。为确保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雅克科技拟使用超募资金约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补充响水雅克阻燃剂投产后所需流动资金。

３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约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用于加大研发投入及高端人才引进。

通过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满足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增强公司资金的流动性，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提升公司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发展要求和全体股东利益。

三、公司承诺

１

、公司承诺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的流动资金将全部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

２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未来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四、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

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３３

，

６３０

，

９８２．０８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剩余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３３

，

６３０

，

９８２．０８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公司主

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未来十二个月内

也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超募资金的使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将剩余超募资金人民

币

１３３

，

６３０

，

９８２．０８

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意见如下：

经核查，华泰证券认为：雅克科技上述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方案符合公司发展需

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该方案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

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雅克科技最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本次使用剩余超募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本次剩余超募资金使用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

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

华泰联合证券同意此次以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方案。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４

、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９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公司聘任陆飞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

秘书的工作，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陆飞简历如下：

陆飞，女，中国国籍，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生，本科学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加入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陆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联系方式：

１

、通信地址：江苏省宜兴市经济开发区荆溪北路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邮政编码：

２１４２０３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７１２６５０９

４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０－８７１２６５０９

５

、邮箱：

ｉｒ＠ｙｏｋｅｃｈｅｍ．ｃｏｍ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９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

７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剩余可使用超募资金合计

１３３

，

６３０

，

９８２．０８

元（含利息收入）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尚未使用，董事会同意公司将剩余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３３

，

６３０

，

９８２．０８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

司承诺公司近

１２

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未来

１２

个月内也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对外披露；就本次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聘任陆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

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江苏

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

陆飞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支行申请授信

事宜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支行申请各类授信最高额本外币合

计人民币（大写）叁亿元整。 授权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沈琦先生代表公司签署各项法律文本；董事会成员及授

权签字人如有变动，公司将及时书面通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支行，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支行申请授信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

附件：《简历》

陆飞，女，中国国籍，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生，本科学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加入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陆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９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在

江苏省宜兴经济开发区荆溪北路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电

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公司监事会主席秦建军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公司监事秦建军先生、杨建军先生、秦旻先生以现场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秦建军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１３３

，

６３０

，

９８２．０８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９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支行

申请授信事宜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确保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流动资金周转需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支行申请

授信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向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宜兴市支行申请各类授信最高额本外币合计人民币（大写）叁亿元整。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

资金额，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沈琦先生代表公司与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合同、协议、凭证

等各项法律文件，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000895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2012-25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2

、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在双汇大厦九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

3

、会议应出席董事

6

人，实际出席董事

6

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3

人，独立董事罗新建、李苍箐、

施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4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俊杰先生主持，监事列席参加了会议。

5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广东分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决定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调整。具体内

容如下：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现经营范围为

"

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

"

，拟在现经营范围基

础上增加

"

速冻肉制品、食用动物油脂（猪油）加工、销售；农副产品收购；猪肠衣（盐渍猪肠衣）及其附属产品

的加工、销售；医药中间体（肝素钠）的提取、销售；仓储服务；生产配套包装材料；研究开发新产品

"

等业务。增

加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经营范围为

"

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速冻肉制品、食用动

物油脂（猪油）加工、销售；农副产品收购；猪肠衣（盐渍猪肠衣）及其附属产品的加工、销售；医药中间体（肝素

钠）的提取、销售；仓储服务；生产配套包装材料；研究开发新产品

"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已经根据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本次经营范围的变更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

议。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0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接到本公司股东林旭曦女士（持有本公司

股票

77,597,55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9.79%

）通知，林旭曦女士将其所持本公司股票

1600

万股（其中：高管

锁定股

12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400

万股；合计占公司股份总数

8.21%

）质押给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用

于林旭曦女士投资的厦门国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同的履约担保。 质

押期限自

2012

年

6

月

21

日至

2013

年

6

月

21

日止；如质押期限届满，债务人未偿清主债务，则：

1

、质权人依法享

有的质权不变；

2

、出质人应办妥续质押登记手续。

上述股权质押已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

2012

年

6

月

25

日，林旭曦女士累计质押本公司股票

6139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48%

。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８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７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１５４

黄天火

２ ０１＊＊＊＊＊３４７

黄长远

３ ０１＊＊＊＊＊９０５

黄秀兰

４ ０１＊＊＊＊＊２３５

黄印电

５ ０８＊＊＊＊＊２８１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６２９

东莞市中科松山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福建省南安市南美综合开发区南洪路

２４

号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傅孙明、黄志军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５－８６２７９７１３

咨询传真：

０５９５－８６２７９７３１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2012-021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收到公司

董事、副总裁殷雪松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及公司副总裁

职务，同时也不再担任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 公司董事会谨向殷雪松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发展作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殷雪松先生在任期内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人数，故其董事的辞职申请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董事后方可生效。 辞职申请生效后

,

殷雪松先

生将不在本公司及分、子公司内担任任何职务。 在此之前，殷雪松先生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董事的职务。

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及后续工作，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提名新的董

事候选人

,

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5

日

股票简称：苏常柴

Ａ

、苏常柴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０

、

２００５７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常州常柴奔牛柴油机配件有限公司增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增资概述

常州常柴奔牛柴油机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奔公司”）为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住所：常州市武进区奔牛镇南观村，注册资本

３３７８．６４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２５３３．９８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７５％

，自然人强金龙出资

８４４．６６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法定代表人：曹伟平，经营期限自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召开临时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控股子公司常奔公司增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向常奔公司增资

５０００

万元。（详细情况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的《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与常奔公司正式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书。 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

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

５０００

万元向常奔公司进行增资，常奔公司另一股东强金龙放弃增资。

２

、常奔公司的基本情况：

常奔公司是本公司的柴油机重要零部件供应单位，产品主要是柴油机机体、缸盖、平衡轴等，大部分产

品都为本公司配套。

常奔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经审计），常奔公司资产总额

１３

，

４０６．８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７

，

３２３．４６

万元，净资产

６

，

０８３．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２１

，

３６４．１１

万元，利润总额

６６８．８２

万元，净利润

５８７．２１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常奔公司资产总额

１１

，

３０４．０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５

，

１７９．７８

万元，净资产

６

，

１２４．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

４

，

５６３．７８

万元，利润总额

５６．７９

万元，净利润

３９．７２

万元。

３

、常奔公司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股东名称 原出资额

原持股比例

（

％

）

本次增加出

资额（万元）

增加注册资

本额（万元）

现出资额

（万元）

现持股比

例（

％

）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３３．９８ ７５ ５０００ ２１２７．６６ ４６６１．６４ ８４．６６

强金龙

８４４．６６ ２５ ０ ０ ８４４．６６ １５．３４

合计

３３７８．６４ 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１２７．６６ ５５０６．３０ １００

三、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确定以经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的常奔公司净资产除以注册资本（

２．３５

倍）作为股东增加注

册资本的折算系数。

２

、本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常奔公司新增投资

５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２１２７．６６

万元作为常奔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其

余

２８７２．３４

万元计入常奔公司资本公积）。

３

、双方确认，本公司对常奔公司的本次增资完成后，常奔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６１．６４ ８４．６６

２

强金龙

８４４．６６ １５．３４

合计

５５０６．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４

、根据双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签署的《增资扩股意向书》，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将

５０００

万元新增投

资款项足额存入常奔公司指定的账户。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常奔公司铸造车间目前停留在比较落后的生产工艺水平上，尤其是缸盖生产采用地面造型，工人劳动

强度大，产品质量不稳定。 主要生产装备陈旧，能耗高、效率低。 因此，迫切需要对工艺和设备进行技术改

造，提高铸造工艺装备水平，满足高精度、高质量铸件生产的需要，增强企业新品开发和整体竞争力，减轻

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此，常奔公司计划实施铸造车间技术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

８５００

万元。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缸盖车

间生产场地扩能改造，改建厂房总建筑面积

５６３２

平方米，从日本引进两条水平脱箱造型线，新建一条工艺

先进的壳型铸造线，购置三套中频感应电炉和砂处理系统，新建

１１０ＫＶ

变电所一座。

技改项目完成后，常奔公司将形成年产

４

万吨精品铸件的生产能力，其中柴油机机体

６０

万只，平衡轴

１２０

万只，曲轴

６０

万只，缸盖等铸件

１０

万只。 实现年销售收入

３６９００

万元。

本公司对常奔公司增资是为了支持常奔公司实施铸造车间技改项目，进一步提高装备水平，提升生产

能力和产品质量。 本次对常奔公司的增资，不会对本公司的资金状况带来影响，有利于公司柴油机主营业

务的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五、备查文件

１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２

、常州常柴奔牛柴油机配件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书。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７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４０

万股；

２

、本次解除限售之股份的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１３

号核准，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１

，

７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５．００

元，其中网下配售

３４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

１３６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

。 网下配售结果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２

］年

６９

号文同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 现锁定期将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３４０

万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份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万股

股票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限售流通股

５４３８ － ３４０ ５０９８

１

、网下配售股

３４０ － ３４０ －

２

、首发前限售股

５０９８ － － ５０９８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３６０ ３４０ － １７００

三、总股本

６７９８ － － ６７９８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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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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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 星期二


